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計劃 

培訓活動評核收費表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01/2025-IFS號通告 

生效日期: 2025年 1月 1日 

 
(澳門元) 

   一般條款： 

1. 所有費用必須在提交新評核申請或週年覆核申請時預先繳付，不論評核結果為

何，由於上述費用是為進行相關評核工作而收取，一經繳納不設退款或更改申

請。 

2. 所有週年覆核的申請原則上其培訓內容維持不變（除一些必要性修訂外，例如

更新年份、統計數據等），否則該申請將被介定為新申請之培訓活動收費。 

   已獲批准的培訓活動作出修改的規定： 

1. 已獲批准的培訓活動如在核准期間有任何修改，例如活動名稱、刪減時數或內

容、導師、評量方式、場地及性質等，需收取修改評核行政費 500澳門元/次。 

2. 修改內容為增加活動內容及時長，所增加之時長須按新申請的評核費用收取。 

    境外活動視察費用：  

CPD活動如涉及在澳門境外舉辦，澳門金融學會有權就品質管控要求派員進行現場

視察，視察費用為 2,000 澳門元/日，另交通費及住宿費向主辦機構實報實銷。學會

如決定安排視察，將於批准函內通知活動主辦機構，而主辦機構需於活動舉行前兩

週繳付相關視察費用。 

   支付方式： 

相關費用以支票形式遞交，支票抬頭：澳門金融學會 

  生效日期： 

本收費表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生效，並於同日廢止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發出的收

費表。 

培訓活動總時數 

(小時) 

評核費用 
修改評核行政費用 

新申請 週年覆核申請 

1-5 9,000 4,000 

500 
6-10 13,000 5,000 

11-15 17,000 6,500 

16 -20 21,000 8,000 


